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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设备监理单位提供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供电系统设备工程监理服务的基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设备监理单位的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供电系统设备工程监理活动，包括设计、采购、制造、储运、安装、调试、验收、试运行及运营等阶段。 
本标准规定的供电设备包括接触网、接触轨及变电所等系统所含设备及相应材料。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50157-2013 《地铁设计规范》
GB 50299-1999 《地下铁道工程施工验收规范》
GB/T50328-2014 《建设工程文件归档整理规范》
GB/T26429-2010  设备工程监理规范
GB/T15624.1-2003服务标准化工作指南第1部分 总则
GB/T 50833-2012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基本术语标准》
GB/T 10411-2005 《城市轨道交通直流牵引供电系统》
3 术语和定义
GB/T 19000-2008中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设计监理 Design business advisory services
设备监理单位接受委托人委托，按照合同约定，对设备设计过程进行专业化监督和管理的服务。
3.2
 设备监造manufacturing consulting service
设备监理单位接受委托人委托，按照合同约定，对设备制造过程进行专业化监督和管理的服务。
3.3
见证witness
设备监理人员对文件、记录、实体、过程等实物、活动进行观察、审查、记录、确认等的作证活动。[GB/T 26429—2010,定义 3.13]
3.4
停止见证点hold point H点
由设备监理工程师见证并签认后才可转人下一个过程、工序或节点而预先设定的监理控制点。 [GB/T 26429—2010,定义 3.16]
3.5
现场见证点 witness point W点
由设备监理工程师对设备工程的过程、工序、节点或结果进行现场见证而预先设定的监理控制点。 [GB/T 26429—2010,定义 3.15] 
3.6
文件见证点record point R点
由设备监理工程师对设备工程的有关文件、记录或报告等进行见证而预先设定的监理控制点。 [GB/T 26429—2010,定义 3.14]
3.7
日常巡视点 ordinary inspectionpoint P点 
设备监理人员对设备工程进行的定期或不定期的现场监督活动。
[GB/T 26429—2010,定义 3.17]
3.8 
安装监理installation services
设备监理单位接受委托人委托，按照合同约定，对设备安装过程进行专业化监督和管理的服务。
3.9 
调试监理Debugging advisory services
[bookmark: _GoBack]设备监理单位接受委托人委托，按照合同约定，对设备调试过程进行专业化监督和管理的服务。
4总则
4.1应对供电系统设备设计质量、设备制造质量、设备采购、设备运输、设备安装质量、设备调试质量、设备验收质量、试运行及运营监理所需过程进行识别与控制，确定监理控制点和监理方式，报请委托人确认后，在监理实施前告知被监理单位。
4.2 应检查被监理单位相关资质及质量管理体系运行情况。
4.3 应做好记录，向委托人及时报告各阶段监理工作，按约定提交工作报告。
4.4 如发现不符合，应要求被监理单位及时处置并采取纠正措施，并对处置结果及纠正措施进行验证；若被监理单位拒绝整改或延误时，应向委托人报告。
4.5收集国家、行业相关标准和规范，及时更新并应用。
5 与设计质量关的监理过程
5.1设计输入文件
批准的设计计划任务书、设计投标文件、委托监理合同；经批准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项目评估报告；主管部门核发的建筑用地许可证等相应证明文件；有关工程建设及质量管理的法律法规；有关技术标准、设计规范、规程及设计参数；有关技术经济指标、定额及费率；地区地质和气象及地震等自然条件；供电设备的种类、电压等级、供电制式、牵引馈电形式等其它有关资料。
5.2监理内容
5.2.1供电设备设计承包商应具有相应级别的资质证书和同类项目的设计经验及用户评价。 
5.2.2设计开始前，审核设计目标及工作计划，协助组织设计竞选，协助签订设计合同，参与交流电气系统、直流电气系统设备、牵引馈电形式设计的合同谈判；向委托方获取设计有关的投资、进度及设计目标的资料。
5.2.3设计过程中，参与设计方案评选，组织协调设计单位与外部有关部门、设计单位之间的工作，参与主要电气设备及材料选型，控制设计质量，分阶段审核，审核结果汇报委托人。
5.2.3.1审核设计方案，应符合项目质量计划对设计的质量要求。确立设计质量监理点，对设计关键监理点进行监督和检查。
5.2.3.2分阶段组织评审牵引整流变压器、牵引供电保护装置、高（中）压开关柜、低压开关柜、直流开关柜及其它供电设备等设备的外形图和安装图，评审供电构配件及电缆等材料选择的符合性，审核电气一次系统图和二次原理图、审核接触网平面图和安装图及接触网限界要求。 
5.2.4设计输出验证。监理审核设计输出应满足设计输入的要求，列出输入输出对比清单。
5.2.5设计输出文件应符合GB 50157《地铁设计规范》相关要求。
5.2.5质量控制及设计输出验证不同过程应形成成文信息。
5.3监理措施
5.3.1开展设计监理实施前，应搜集本标准5.1条的设计输入文件作为审核依据。
5.3.2制定与设计工作计划相协调的监理工作计划，动态跟踪。
5.3.3每一次的审核均以设计目标为目的，持续改进。
5.3.4组织接口讨论，列出供电专业与土建、机电、轨道等专业的接口清单，明确划分。
5.3.5组织设计评审以对设计输入的验证。
5.3.6组织参加设计对施工单位的技术交底，组织参加出图后的施工单位审核后的图纸会审，并收集信息行形成纪要。
5.4设计输出
5.4.1审核设计输入，满足设计合同和监理合同要求，设计目标符合设计合同要求。
5.4.2 供电设备的一次系统图、二次原理图实现的功能要符合设计任务书要求，符合运营的一定常规需求，满足设计合同要求。接触轨和架空接触网，牵引网制式符合车辆受电要求，牵引负荷容量、列车运行最高速度、线网及城市特点等因素要求。外形图要符合土建等其它专业安装尺寸要求。
5.4.3开关柜型号规格的选择除应符合合同外，还应符合电气开关柜国家及行业标准的要求，应优先采用国家或行业的定型产品，设计输入有具体要求的除外。监理形成审核结果清单。
5.4.4 监理审核设计的设备使用安全性应体现在设计文件中，技术指标应符合相关电气设计规范。
5.4.5设备设计文件技术先进性、适用性及经济性的辩证统一关系性审核，组织讨论关键点，形成结论意见。
5.4.6 设计进度控制分阶段对比，按照出图计划应满足出图需求，形成计划及纠偏过程成文信息。
5.4.7 投资要控制到设计概算不得超过投资估算，施工图预算不得超过设计概算，形成成文信息。
5.4.8设计阶段监理成文信息应完整，归集成套。
6与采购有关的监理过程
6.1依照委托方要求，协助建设单位组织相关单位和合格厂商进行技术交流、技术考察等，对厂商的资质、生产能力、技术水平、检测手段进行评价，提出相应报告。
6.2依照委托方要求，协助建设单位起草招标文件；协助建设单位审查甲供设备投标单位资质。 
6.3 负责设备的到货验收、现场试验、交接、最终验收；见证备品、备件交货验收、交接；图纸、技术文件等资料的验收、交接。
7与制造质量有关的监理过程
7.1制造过程
7.1.1产品设计
7.1.1.1产品设计应以与产品相关联的工程设计单位出具的文件为依据，依照设计变更、会议纪要、技术协议等对牵引整流变压器、各类开关柜、构配件及电气材料进行电气和结构设计，工艺深化设计，产品设计应符合电气开关柜相关国家及行业标准要求。监理审核产品设计计划，审核输入文件充分性，输出文件应满足输入要求，形成审核记录。
7.1.1.2产品设计输出文件应有评审、验证及确认的过程。
7.1.1.3监理审核牵引整流变压器、配电变压器、整流器、高低压开关柜、直流开关柜、交直流屏、排流柜及上隔离开关柜等设备的构配件、材料的电气性能及结构产品设计文件，审核产品的设计的输出是否满足设计输入的要求。
7.1.1.4每一次供电设备及材料、接触网零件及线材等产品设计更改不得违背经强审的设计文件和有关标准要求。检查经项目负责人签认的变更记录。
7.1.1.5审核设备制造企业设计管理制度及流程。
7.1.1.6审查设备制造关键工序作业指导书及工艺文件（工艺流程卡等），质量控制文件的有效性、完整性。
7.1.1.7通过对设计文件的评审和样机试制，验证设计输出应满足设计输入要求；高压开关柜、低压开关柜、直流开关柜及变压器等设备的样机生产，是设计验证的重要环节。主要技术指标应符合设计输入要求，列出对比清单。
7.1.2 原材料 
7.1.2.1应抽查企业进厂钢材、绝缘材料、铜材、导线、箔材、电磁线、硅钢片、非晶合金的质量证明文件及技术参数，应符合技术规格书要求。当技术规格书中无具体要求时，抽查率不低于20%。
7.1.2.2 应审查外协柜体的分供方出厂检验报告及合格证明，外协组装用加工镀锌件、烤漆件的合格证明。检查合格证明文件与设备实体的符合性。
7.1.2.3 应抽查原材料的进厂检验记录，主要技术参数应满足技术规格书要求。抽查率不低于20%。
7.1.2.4 应审查材料的采购和复验与设计和合同的符合性。
7.1.2.5 原材料检查及抽查应形成成文信息。
7.1.3 元器件
7.1.3.1应审查真空断路器、电流互感器、电压互感器、避雷器、零序互感器、直流断路器、低压空气断路器、直流接触器、分段绝缘器、隔离开关的质量证明文件及出厂试验报告，对主要元器件制造商、规格、型号及参数进行重点核查，其内容应符合设计、技术规格书及设计联络会议纪要相关要求。
7.1.3.2 应抽查开关柜内安装的二次元器件质量证明文件，包括仪表、综合保护器、杂散电流监测装置、交换机、PLC、继电器、控制开关、信号灯、变送器、接触器、分流器等元器件。检查试验报告技术参数的符合性。抽查率每类元器件不低于20%。
7.1.3.3 首次采用的元器件，设备供货商应做试验进行验证，按照最大允许技术参数进行试验，形成是否满足技术要求的结论。监理查验结论文件，必要时向委托方报告。 
7.1.4 加工与装配
7.1.4.1应审查过程控制文件，应包含工序流程图、关键工序的控制规程、各工序的工艺守则、产品标识、不合格品控制、工序交接相检验等质量控制文件。
7.1.4.2 应审查电工和电焊工等特种作业人员资格证书是否在有效期内。
7.1.4.3 应抽查板材下料及折弯工序、静电喷涂或烤（喷）漆工序、柜体组装、电气一次部分安装、二次元件安装及配线、出厂试验、包装等工序的过程控制质量检验记录，应有质检员签字。抽查率不低于20%。
7.1.4.4现场检查关键工序作业规范性；抽查腕臂预配、整体吊弦压接等成品或半成品质检结果（含文件及实体），抽查率不低于20%。
7.1.4.4 应审查手动操作机构在柜外的开关柜柜门与机构配合的控制措施文件；质检员产品实体检查记录。
7.1.4.5形成产品加工与装配过程的监理成文信息。
7.1.5 电气试验
7.1.5.1 应审查企业试验标准，其标准应涵盖所有生产的电气设备。审核试验人员资格和能力，应满足其从事试验工作相关要求。
7.1.5.2应审查高压开关柜电气试验报告，应符合GB T11022《高压开关柜设备和控制设备标准的共用技术要求》的要求；试验方法及程序应符合标准GBT 16927.1《高电压试验技术 第1部分 一般定义及试验要求》的要求。
7.1.5.3应审查低压开关柜、变压器、直流开关柜、隔离开关、避雷器、分段绝缘器、绝缘子及杂散电流系统设备的电气试验报告。
7.1.5.4应审查设备试验报告中的电气二次系统，应符合GB 50171《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盘、柜及二次回路接线施工及验收规范》要求。
7.1.5.5应审查设备的静态技术指标和试运行的动态技术性能报告。
7.1.5.6应审查出厂试验报告，应涵盖功能性试验，设备功能应符合设计及技术规格书要求。
7.2 监造
7.2.1 监理采取的监造方式应符合合同要求。
7.2.2监造应完成设备监造协议中要求的内容。应依据用户在设备合同中说明监造部件、见证项目和见证方式。
7.2.3 当采用驻厂监造时，应明确各监造设备及材料的生产程序、检查内容、 监控点及检查方法。 
8与储运质量有关的监理过程
8.1设备出厂前，监理监造时应核实设备运输需要的条件，设备包装、运输工具应符合合同要求。
8.2设备到场后，应检查设备吊运方案，对以下项目进行检查：
a)检查搬运工具和方式；
b)检查储存环境和方式；
c）检查运输工具、放置位置和安全防护措施；
d)检查产品的标识情况。
9与安装质量有关的监理过程
9.1材料、构配件和设备进场验收
9.1.1监理验收要在承包单位自检合格后进行。
9.1.2按照物资验收程序开展对设备、材料及构配件的验收；验收包括资料审查和物资实体检查。报验资料应符合国家或地方标准相关资料规程和设计要求。 
9.1.3物资随机资料应包括合格证明、出厂检测报告、合同规定的出厂前第三方检测报告（同型号同规格且用于本工程）、低压配电系统电线电缆见证取样报告、低压产品“CCC”证明文件，金属型材等原材料要有材质证明；构配件要有加工厂的合格证明，镀锌产品要有镀锌合格证明。合格证明文件要包括物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等信息。进口物资应有海关报验单，应有中文合格证明文件。
9.1.4不合格项处理 
9.1.4.1随机文件缺失或无效，限期补齐再报验。
9.1.4.2涉及重要参数，如规格型号、技术参数等违反合同及设计要求的变化，应要求退场，附齐变更资料除外。
9.1.4.3要求进场物资退场应签发监理指令。
9.2变电所设备安装
9.2.1设备基础安装
9.2.1.1核查现场已安装的设备基础底座与对应设备尺寸的符合性。
9.2.1.2应检查槽钢规格、焊接成型平行度、安装标高、安装水平度、接地及安装位置与设计及相关标准的符合性。平行度、水平度检查每组基础抽查点数应不少于3点，形成监理检查记录。安装位置参照标准GB50060《3-110kV高压配电装置设计规程》、GB50054《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9.2.1.3应检查承包方设备基础安装的自检记录，记录中至少包含：标高交接验收单、基础底座安装自检依据的标准、自检数据、每项检查的结论及相关人员签字。
检查方法和数量：用水准仪和水平尺检查；检查记录；每个变电所内不少于20%。 
9.2.2开关柜（屏）安装
9.2.2.1应检查设备安装的垂直度及水平度，应满足其误差标准要求，形成监理抽查记录：
	序号
	项 目
	允许偏差(mm)
	点数
	检验方法

	1
	垂直度(每米）
	<1.5
	2
	吊线测量

	2
	水平偏差
	相邻两盘顶部
	<2
	2
	直尺测量

	
	
	成列盘顶部
	<5
	2
	拉线测量

	3
	盘面偏差
	相邻两盘边
	<1
	2
	直尺测量

	
	
	成列盘面
	<5
	2
	拉线测量

	4
	盘间接缝
	<2
	2
	塞尺测量


9.2.2.2应检查金属框架接地、保护接地、机械闭锁功能、电气闭锁、五防功能、低压电器、二次线工艺、固定方式、单体试验、整组试验等项目，应符合设计及标准要求。
检查方法和数量：观察检查；每组设备不少于30%。
9.2.2.3应检查设备开关门、手车推拉及抽屉推拉的灵活性及操作的可靠性。
检查方法和数量：观察检查；每站不少于20%。
9.2.2.4标识的检查：设备面板仪表、控制开关、指示灯等应有标识。低压柜前后均应有回路标识。回路标识应与设计图纸一致，自动化系统点表应与设计要求一致。
检查方法和数量：观察检查；每组设备不少于20%。 
9.2.2.5 整流器柜、直流开关柜及直流隔离开关柜安装方式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和数量：观察检查；全部检查。
9.2.2.6检查有绝缘安装要求的设备与基础连接处绝缘的良好性；柜体对地绝缘标准用500V兆欧表测量不小于2MΩ。 
检查方法和数量：500V兆欧表测量；全部检查。
9.2.3不间断电源（UPS）设备安装
9.2.3.1主机柜、稳压柜、电池架及进出线柜的规格型号、安装位置顺序、方向及安装方式应符合设计规定； 主机柜与稳压柜内均有N及PE接线端子或接线铜排，机柜外壳接地。
检查方法和数量：观察检查；全部检查。
9.2.3.2外观、元器件应符合设计要求，柜内配线应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检查方法和数量：观察检查；全部检查。
9.2.4变压器安装
检查项目有本体安装、温控装置、绕组外观、电气连接处紧固安装、保护接地安装、母排连接工艺、二次配线工艺及电气或机械连锁，应符合标准要求。
检查方法和数量：观察检查；全部检查。
9.2.5一次、二次电缆敷设	
a)应检查电缆支架（桥架）及电缆线槽的安装与相关标准的符合性。
b) 应检查电缆规格型号、电缆外观质量、绝缘测试、最小弯曲半径、终端头（中间头）、电缆与相关管道距离、保护接地、连接及刚性固定等施工内容。
c）配线工艺应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检查方法和数量：观察检查；每项抽查不少于20%。
9.2.6电力综合自动化系统安装
a）自动化系统屏（柜）的基础安装及设备安装应符合9.2.1款和9.2.2款的要求；
b）系统内的元器件规格型号应符合技术规格书要求。
检查方法和数量：观察检查；每项抽查不少于20%。
c）软件安装应按照合同要求进行功能试验进行验证。
检查方法和数量：查看试验报告；全部检查。
9.2.7杂散电流系统安装
a）排流柜和单向导通装置安装应符合9.2.2.1-4款的要求；电缆敷设应符合9.2.5款要求；
b）参考电极安装应符合技术规格书和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和数量：观察检查；抽查20%。
9.3接触网及接触轨设备安装
9.3.1下接触式接触轨
9.3.1.1底座及绝缘支架安装 
底座安装应牢靠稳固，绝缘支架顺线路方向平面应平行于线路中心线。所有调节孔位均应居中安装。绝缘支架的安装应符合设计要求。接触轨托架应采取措施防止损伤托架和绝缘支座的防滑齿槽。安装后绝缘支架及底座所有连接件均应复核力矩。
检查方法和数量：试验报告、钢卷尺、力矩扳手抽检不少于20%。
9.3.1.2接触轨安装及调整
a)第一个绝缘支持结构和钢铝接触轨端部弯头的距离应满足设计要求。
b)接触轨接头接触面清洁，使用扭矩扳手安装，紧固力矩应符合设计要求。接触轨对接口密贴、钢带过渡应平滑顺直，各连接接触面要涂电力复合脂，接触轨接头连接可靠。接触轨接头间隙应符合设计要求，间隙值不得大于1mm,钢带断面接口高差不得大于0.5mm。
c)膨胀接头、接触轨端部弯头安装预留量应符合设计要求，螺栓安装紧固力矩符合产品安装技术要求。膨胀接头安装顺直，膨胀接头处的轨高、平行度、侧面限界等均应满足设计要求和相关规范标准。
d)中心锚结应安装在距离锚段中点最近的接触轨绝缘支座两侧，中心锚结距绝缘支架间隙为2mm。中心锚结与接触轨的接触面应均匀涂抹电力复合脂，与接触轨固定牢固，螺栓紧固力矩应符合设计要求。
e)接触轨标高和侧面限界值应符合设计要求，接触轨标高允许安装误差±5mm，接触轨受流面在两相邻绝缘支架处的坡度不超过1‰（端部弯头除外），侧面限界值允许误差为±5mm。接触轨布置不应出现明显折角。接触轨钢带接缝平滑。
f)接触轨带电体对接地体的距离应满足设计要求。标称电压DC1500V：接触轨带电部分和接地体之间的静态最小间距150mm；动态最小间距100mm；绝对最小动态间距60mm。
检查方法和数量：观察、钢卷尺、力矩扳手抽检不少于20%。
9.3.1.3防护罩安装
防护罩支撑卡每隔500mm安装一个；防护罩的安装应牢靠、平顺；防护罩支撑卡间隔及固定应应符合设计要求；防护罩搭接应紧密牢固，搭接长度应符合设计规定，且应不小于100mm，安装后的防护罩应连续无空隙；防护罩应将接触轨端部弯头罩住，外留长度应符合设计要求；防护罩要严格按设计要求尺寸切口应打磨光滑。防护罩上警示标识的设置应应符合设计要求。防护罩安装后应满足地铁限界要求。
检查方法和数量：观察、钢卷尺、力矩扳手抽检不少于20%。
9.3.1.4电连接（含上网电缆）安装
a)电连接电缆型号、材质、数量应应符合设计要求，并预留因温度变化使接触轨产生伸缩而需要的长度，弯曲方向与接触轨移动方向一致。
b)电连接电缆不得有损伤，转角处加垫电缆绝缘护垫进行保护。电连接安装位置应应符合设计要求，满足带电距离要求。
c)电连接电缆与铜铝过渡线夹压接良好，符合规范和设计要求。电连接的各接触面都应均匀涂抹电力复合脂。
d)线夹安装端正牢固，螺栓紧固力矩应应符合设计要求。电缆固定卡在电缆布置完成后，以每跨间距长度为800mm进行固定。
检查方法和数量：观察、钢卷尺、力矩扳手抽检不少于20%。
9.3.1.5接地线安装
接地扁铝安装应搭接长度应符合设计要求。螺栓连接部位应紧固、密贴，不得出现明显缝隙。接地跳线制作过程中应注意保护好电缆外皮，不能随意剪短铜芯数量，对电缆性能造成损坏。
检查方法和数量：检查质量文件、外观抽检不少于20%。
9.3.2上接触式接触轨
9.3.2.1绝缘支撑安装
a)绝缘支撑与防护罩独立支撑的规格、型号应符合设计要求和产品技术条件规定。绝缘支撑限界、基础安装面应符合绝缘支撑安装要求。
b)绝缘支撑和垫板型号、垫板厚度、坚固力矩应符合设计要求。绝缘支撑安装基准线平行、垂直于线路中心线。绝缘支撑表面无污染、破损、无异物。
检查方法和数量：试验报告、钢卷尺、力矩扳手抽检不少于20%。
9.3.2.2接触轨安装
a)接触轨的安装中心线至线路相邻走行轨内侧的距离，接触轨顶面至走行轨顶面的垂直距离应符合设计要求。
b)接触轨端部弯头起始端点与走行轨轨平面的相对高度、限界应符合设计要求。端部弯头在绝缘支撑处应伸缩自由，预留伸缩范围应符合设计要求。接触轨端部弯头安装起点距相邻独立防护支架中心距离应符合设计要求。
c)电连接板与接触轨安装处鱼尾板固定螺栓紧固力矩应符合设计要求。
d)中心锚结与绝缘支撑之间保留1mm的间隙。中间接头与接触轨相连接的接触面均应清洁，并应涂抹电力复合脂；中间接头与接触轨轨腹连接密贴，紧固力矩应符合设计要求。
e)接触轨敷设直线段应顺直，曲线段应圆顺，无硬弯，接触轨接头处授流面连接应平顺。膨胀接头的间隙预留应符合设计要求。
f)接触轨授流面在两相邻绝缘支撑处的相对高差应符合设计要求。接触轨电分段处断开距离、接触轨电不分段处断开距离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和数量：观察、钢卷尺、力矩扳手抽检不少于20%。
9.3.2.3防护罩安装
a)防护罩及支撑规格、型号、材质、强度、外观应符合设计要求和产品技术条件规定。防护罩支撑螺栓安装力矩应应符合设计要求。
b)防护罩表面无污染、破损、无异物。安装后的防护罩应连续无空隙。
c)电连接板处防护罩需要进行局部切割，切割长度应符合设计要求。防护罩支架距相邻的绝缘支撑、鱼尾板、电连接板、防爬器等零部件的边缘距离应符合设计要求。
d)防护罩应将接触轨端部弯头罩住，外留长度应符合设计要求。防护罩上应喷涂警示标识，警示标识喷涂位置及间隔应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和数量：观察、钢卷尺、力矩扳手抽检不少于20%。
9.3.3侧式接触轨
9.3.3.1支持绝缘安装
a)轨道梁上绝缘子、钢梁上及道岔梁上绝缘子固定螺栓的紧固力矩符合设计要求。
b)绝缘子固定螺栓的材质、规格、型号及紧固力矩符合设计要求。
c)绝缘子金具顶面顺线路方向的连线的坡度不大于1‰。
检查方法和数量：试验报告、力矩扳手抽检不少于20%。。
9.3.3.2汇流排膨胀关节电连接焊接
a)电连接端子与电连接间直流电阻小于15μΩ。
b)小压块中心距汇流排端头距离符合设计要求。
c)关节汇流排水平、弯曲末端符合设计要求。
d)两关节汇流排水平、间距符合设计要求。
e)焊接完成后汇流排与电连接之间的直流电阻小于15μΩ。
检查方法和数量：试验报告、水平尺、游标卡尺、微欧计检查抽检不少于20%。
9.3.3.3整体夹持T型汇流排安装
a)汇流排接头联接板端部距绝缘子中心距离符合设计要求。
b)分段绝缘器应安装在相邻两支持绝缘子中心位置。
c)膨胀关节的伸缩间隙应根据锚段长度及膨胀关节间隙安装曲线设置，汇流排头部与最近绝缘距离符合设计要求。
d)线路曲线半径＜300m，根据实际曲线半径，对汇流排进行工厂预弯。
e)汇流排压板与汇流排间重力方向的间隙、水平方向间隙符合设计要求。
f)中心锚结线夹与绝缘子金具部分密贴，中锚线夹螺栓紧固力矩符合设计要求。
g)固定汇流排压板的螺栓紧固力矩符合设计要求。
h)中锚处、关节处、分段处汇流排定位后，严禁搬运改变上述汇流排的固定位置。
i)汇流排连板安装完毕，两汇流排间隙、直流电阻值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和数量：塞尺、力矩扳手、微欧计抽检不少于20%。
9.3.3.4接触线架设
a)每个锚段的接触线伸出汇流排制作接触线弯头的长度符合设计要求。
b)接触线与汇流排卡槽间密贴。
c)接触线夹螺栓紧固力矩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和数量：力矩扳手抽检不少于20%。
9.3.3.5悬挂调整
a)相邻定位点导线高度坡度不大于1‰，车辆段及低速区段不大于3‰，导线相对走行面坡度小于7‰。
b)定位点拉出值符合设计要求。
c)汇流排压板与绝缘子金具密贴，且不应影响汇流排滑动。汇流排与压板在水平、重力方向符合设计要求。
d)并联卡子两个固定螺栓中靠近关节末端方向的两根螺栓处两接触线高差符合设计要求。
e)膨胀关节工作支与非工作支距离符合设计要求。
f)同一供电臂悬挂直流电阻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和数量：力矩扳手、微欧计抽检不少于20%。
9.3.3.6道岔安装和调整
a)分段绝缘器安装在钢梁或PC梁的正中间，施工误差符合设计要求。
b)道岔汇流排与电连接之间均匀涂电力复合脂，螺栓紧固力矩符合设计要求。
c)钢梁与绝缘子间、钢梁中心锚结汇流排压板与汇流排间加绝缘橡胶垫，螺栓紧固力矩符合设计要求。
d)中心锚结与绝缘子间密贴，螺栓紧固力矩符合设计要求。
e)开口端两线间距、道岔梁间及闭口端两线间距符合设计要求。
f)道岔梁间中心线与汇流排弯曲起始点重合，开口端及闭口端PC梁上汇流排弯曲起始点应与相应道岔梁上汇流排弯曲起始点重合。
h)道岔梁上相邻定位点导线高度等高，误差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和数量：力矩扳手、水平尺、激光测量仪全部抽检。
9.3.3.7防护板安装
a)防护板与接触线顶面距离符合设计要求。
b)选择合适长度的B型防护板安装，长度误差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和数量：力矩扳手、钢卷尺抽检不少于20%。
9.3.3.8车体接地板安装
a)相邻的车体接地板托架的高差符合设计要求。
b)固定螺栓紧固力矩符合设计要求。
c)固定车体接地板的沉头螺钉与车体接地板托架的条形孔间隙符合设计要求。
d)D型螺栓连接板的条形孔中螺栓与孔端部间隙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和数量：力矩扳手抽检不少于20%。
9.3.3.9避雷器箱体安装
a)PC梁下避雷器电缆沿PC梁下桥架进行敷设，桥架必须与检修通道用铜编织带进行良好接地，固定方式采用电缆绑带进行固定，至梁下预留电缆口预留长度符合设计要求。
b)电缆预留管口至电缆端子之间预留长度符合设计要求。
c)接地电缆端子在制作前应对接地极的接地电阻进行测试，接地电阻小于10Ω。
检查方法和数量：力矩扳手、直流接地电阻测试仪抽检不少于20%。
9.3.4柔性架空接触网
9.3.4.1支柱装配
 腕臂底座安装，应符合设计规定； 腕臂安装后满足承力索悬挂点距轨面的设计高度； 腕臂上各部件处在同一垂直面上（不包括定位装置），铰接处转动灵活，腕臂不得弯曲。
检查方法和数量：观察、激光测量仪、坡度尺、钢卷尺、力矩扳手抽检不少20%。
9.3.4.2 软横跨安装
a）横向承力索至上部固定绳最短吊弦处距离400~600mm；横向承力索和上、下部固定绳的电分段绝缘子在同一垂直面内； 
b)双根横向承力索张力相等，上、下部固定绳承载后允许有轻微的负驰度；横向固定绳施工完毕后，杵头杆在螺帽处外露20mm~80mm；  
c)预应力混凝土软横跨支柱，调节螺丝应露扣，且螺杆间有可调空隙；横向承力索和上、下部固定绳均不得有接头。
检查方法和数量：质量证明文件、观察、激光测量仪、钢卷尺抽检不少于20%。
9.3.4.3 拉线安装
下锚拉线底座或角钢安装时应与支柱密贴。调整UT型连接螺栓，使拉线处于受力状态。法兰式拉线基础的拉线板底部应与基础顶面密贴。UT型楔形线夹在受力后，螺栓应外露，其长度不应小于20mm，且最大不得大于螺纹全长的1/2。  拉线不得有断股、松股、接头和锈蚀，双拉线松紧度应一致。
检查方法和数量：观察、钢卷尺测量抽检不少于20%。
9.3.4.4  补偿装置安装
坠砣距地面高度偏差在设计允许范围；补偿坠砣限制管轴线应与坠砣串轴线平行；下锚底座及坠砣限制架不得侵入建筑接近限界；坠砣整串重量偏差小于1%；补偿绳不得有接头。
检查方法和数量：观察、称重、钢卷尺测量抽检不少于20%。
9.3.4.5  架空地线架设
a)应根据施工温度，安装曲线调整架空地线弛度。架空地线距接触网带电体距离不小于150mm。
b)架空地线下锚处调整螺栓应有不少于30mm的调节余量。地线线夹安装正确，地线线夹内的铜被套齐全，安放正确。接地跳线连接弧度一致，绑扎工艺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和数量：观察、激光测量仪、钢卷尺测量抽检不少于2%。
9.3.4.6 承力索、接触线架设
承力索、接触线宜采用恒张力架设；承力索、接触线架设应采用专用放线滑轮；承力索、接触线架线后，消除新线蠕变对接触悬挂调整的影响；接触线接头处应平滑，不打弓，螺栓紧固力矩应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和数量：质量证明文件、外观检查全部检查、接头旁站。
9.3.4.7 接触悬挂调整
接触悬挂调整一次到位，接触线高度、拉出值、定位器偏移、限位定位器的限位范围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和数量：激光测量仪抽检不少于20%。
9.3.4.8电连接安装
电连接安装位置、形式应应符合设计要求，电连接线夹与接触线的接触面应平整、光洁。  道岔电连接安装在线岔始触区外。安装电连接时，应根据温度计算两电连接线夹安装的相对位置。
检查方法和数量：观察、力矩扳手抽检不少于20%。
9.3.4.9号码和标志牌安装
号码和标志牌安装字迹清楚醒目、牢固可靠、便于瞭望，其规格型号和安装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和数量：观察、尺测量抽检不少于20%。
9.3.5刚性架空接触网
9.3.5.1悬挂支持装置安装
汇流排定位线夹规格、型号应应符合设计要求。绝缘子质量应符合设计和产品技术要求。垂直悬吊安装底座符合设计和产品技术要求。
检查方法和数量：质量证明文件、试验报告、激光测量仪、力矩扳手抽检不少于20%。
9.3.5.2汇流排安装
汇流排及附件的规格、型号、质量应符合设计和产品技术要求。汇流排切割时，切割机垂直于汇流排轴线，切割面平整。汇流排对接接头、汇流排定位线夹安装符合产品技术要求。汇流排中轴线应垂直于所处的轨道平面，倾斜应不大于10。
检查方法和数量：质量证明文件、激光测量仪、力矩扳手抽检不少于20%。
9.3.5.3接触线架设
接触线的规格、型号应应符合设计要求。接触线嵌入汇流排前必须在两凹槽内均匀涂抹电力复合脂。接触线在锚段末端汇流排外余长为100~150mm,沿汇流排终端方向上弯曲。汇流排终端坚固螺栓应按产品力矩要求紧固。
检查方法和数量：质量证明文件、力矩扳手抽检不少于20%。
9.3.5.4架空地线安装
架空地线及所用金具的规格、型号符合设计及产品技术要求。 架空地线的弛度应应符合设计要求。架空地线底座应安装水平，底座、地线线夹和安装在架空地线上的电连接线夹的螺栓紧固力矩应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和数量：质量证明文件、激光测量仪、力矩扳手抽检不少于20%。
9.3.5.5中心锚结安装
中心锚结绝缘子型号及其质量符合设计和产品质量要求。中心锚结形式及安装位置应应符合设计要求。中心锚结绝缘子的带电体与接地体距离应符合设计要求；中心锚结绝缘子及拉杆受力，中心锚结与汇流排固定牢固，螺栓紧固力矩符合设计和产品技术要求。
检查方法和数量：质量证明文件、激光测量仪、力矩扳手抽检不少于20%。
9.3.5.6接触悬挂调整
接触线悬挂点距离轨面高度应应符合设计要求。接触线拉出值布置应符合设计要求。锚段关节处，道岔处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和数量：质量证明文件、激光测量仪、力矩扳手抽检不少于20%。
9.3.5.7电连接安装
a)电连接安装形式、位置应符合设计要求，在任何情况下均应满足带电距离要求；
b)电连接线应预留因温度变化而产生的位移长度。
c)电连接线与线夹接触良好，接触面应涂电力复合脂，电连接线夹安装应端正牢固，螺栓紧固力矩应应符合设计要求。电连接线与接线端子压接良好，绞线不应有松股和断股现象，电缆应无损伤。
d)电缆在建筑物上固定应符合设计要求，安装牢固，排列整齐、美观，标志清晰。
检查方法和数量：观察、力矩扳手抽检不少于20%。
9.3.5.8刚柔过渡安装
刚柔过渡内锚段关节安装应应符合设计要求；刚柔过渡元件安装处，两端的刚性和柔性悬挂点的接触线应等高，拉出值布置应呈一条直线；刚柔过渡元件所有螺栓应按产品紧固力矩要求紧固；防护罩对刚柔过渡元件覆盖应完全，防护罩安装稳固，性能满足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和数量：质量证明文件、激光测量仪、力矩扳手抽检不少于20%。
9.3.6设备及回流安装
9.3.6.1分段绝缘器安装
用激光测量仪器检测分段绝缘器距轨面高度，并保证与轨面平行；调整完成后与轨面平行度符合产品技术要求。
检查方法和数量：质量证明文件、激光测量仪、水平尺、冷滑车、试验报告全部检查。
9.3.6.2 隔离开关安装
传动部件安装位置准确，固定牢靠，传动齿轮咬合准确，传动操作轻便灵活；电动开关操作机构的电动转向正确，动作平稳、无卡阻、冲击、无异响等情况；电动操作机构的分、合指示与实际分、合位置一致； 隔离开关在合闸状态时，动静触头接触良好。
检查方法和数量：质量证明文件、观察、塞尺测量、试验报告全部检查。
9.3.6.3避雷器安装
避雷器安装位置、规格型号、引线连接方式符合设计要求，肩架呈水平状态，上网电缆、螺栓紧固力矩、接地极电阻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和数量：质量证明文件、接地电阻测试仪全部检查。
9.3.6.4柔性线岔安装
a)检查承力索及接触线相对位置；岔区腕臂顺线路方向偏移量应符合设计要求；测量道岔区段悬挂点的拉出值及接触线高度。
b)单开道岔定位柱及拉出值应保证两接触线交叉点位于道岔两内轨轨距为630mm～760mm的横向中间位置处；复式交分道岔采用交叉布置时，应符合设计要求； 线岔安装后，各螺栓循环拧紧，紧固力矩应符合设计要求。定位器抬升量应符合设计要求，均在受电弓最大动态包络线以外。
检查方法和数量：质量证明文件、激光测量仪、线坠、钢尺全部检查。
9.3.6.5地电位均衡器安装
安装型号、两端连接方式符合设计要求，螺栓紧固力矩、接地扁钢与接地端子焊接、地电位均衡器固定、接地电阻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和数量：质量证明文件、力矩扳手、接地电阻测试仪全部检查。
9.3.6.6均、回流箱安装
均流、回流连接线与钢轨连接位置及连接方式符合设计要求，紧固力矩、设备限界、铜排电缆型号、载流截面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和数量：质量证明文件、力矩扳手、接地电阻测试仪全部检查。
9.3.6.7电缆与钢轨连接安装
铜排和电缆的型号、载流截面符合设计要求，均流、回流线与钢轨连接位置及连接方式符合设计要求，铜排安装端正、整齐、美观。
检查方法和数量：力矩扳手抽检不少于20%。
9.3.6.8接触网与相关专业接口
接触网与路基、桥梁、隧道、站场房建专业预留支柱基础、拉线基础、过轨管道、综合接地、预埋螺栓是否符合接触网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和数量：施工交接记录、钢卷尺、水准仪、接地电阻测试仪抽检不少于20%。
10与调试质量关的监理过程
10.1变电所设备调试及试验
10.1.1总要求
10.1.1.1应检查调试及试验项目与合同、设计的符合性；调试及试验项目及标准数据与相关标准的符合性。
10.1.1.2 应检查承包单位的调试及试验大纲，应包含试验清单，包括设备种类、范围，试验项目、达到的标准、试验依据、试验报告样式等内容，要符合设计及合同要求。
10.1.1.3调试及试验大纲要经过设计、建设方确认才能作为监理监督的依据。 
10.1.2单体调试
10.1.2.1开关柜（屏）
a）35kV、10kV开关柜应检查绝缘性能、工频耐压、“五防”性能、主要一次设备电气性能、二次设备、二次回路等的试验项目，试验项目和标准应符合有效规范及设计要求。
柜内主要一次设备包括互感器、真空断路器、金属氧化物避雷器、负荷开关等。
b）交流低压开关柜试验项目及内容应符合现行的电气设备交接验收标准要求，但应包含测量绝缘电阻、开关连锁及锁扣有效性检查、拉路试验及回路相位检查、检查进开关、母联开关及三级负荷开关的逻辑保护功能、操作机构及表计检查、避雷器检查、断路器信号检查、交流耐压试验等项目。
c）二次回路试验项目应包括回路接线的正确性，二次设备及保护装置动作灵敏性、可靠性应符合相关电气标准要求。
d）直流开关柜试验项目应不少于测量绝缘电阻、测量回路电阻、机械特性试验、开关操作电源试验、测量分合闸线圈绝缘电阻和直流电阻、保护装置试验、框架对地绝缘试验及交流耐压试验。
e）微机保护装置应做动作电流试验及动作时间试验。
f）交流屏、直流屏及自动化屏应做绝缘试验、功能试验。
检查方法和数量：现场检查每组不少于30%，试验报告全数检查。
10.1.2.2变压器
主要试验项目应不少于测量绝缘电阻、测量直流电阻、测量变压比和极性、交流耐压试验、冲击合闸试验等；试验项目及标准应符合设计、合同及GB50150《电气设备交接试验标准》的要求。
检查方法和数量：现场检查每所不少于30%，试验报告全数检查。 
10.1.2.3整流器
主要试验项目应不少于测量绝缘电阻、二极管、熔丝检查、轻载试验、交流耐压试验、辅助装置的检验；试验标准应符合设计及合同要求。
检查方法和数量：现场检查每所不少于30%，试验报告全数检查。
10.1.2.4列车制动再生能量吸收装置
主要试验项目应不少于测量绝缘电阻、保护和控制特性试验、联动试验、交流耐压试验及回流试验；试验项目及标准应符合设计及合同要求。
检查方法和数量：现场检查每组不少于30%，试验报告全数检查。
10.1.3变电所整组传动
10.1.3.1应检查调试具备的条件，一般包括：
a)变电所单体电气设备试验完毕，且均合格；
b)具备完整的一次、二次施工设计图纸；
c)具备设计提供的变电所整定计算书；
d)继电保护装置已经按照设计整定计算书进行整定；
e)变电所应有稳定、可靠的交流、直流电源。
10.1.3.2试验项目应包含设计图纸中体现功能的电气动作特性、保护性能测试，对电流回路、电压回路、控制回路、信号回路及报警回路等二次回路均要测试。
检查方法和数量：现场检查每所不少于30%，试验报告全数检查。
10.1.4系统专项试验
系统专项试验至少应包括所间交流系统纵差保护试验、所间直流系统联跳试验、直流开关大电流脱扣整定校验、所内综合自动化调试、开关柜紧急停电试验、电力综合自动化系统调试、杂散电流测防系统参数试验等项目；试验项目及标准应符合合同要求。
检查方法和数量：现场检查每所不少于30%，试验报告全数检查。
10.1.5不间断电源（UPS）系统调试
不间断电源（UPS）系统设备一般包括UPS主机柜、稳压柜、进线柜、馈线柜以及电池等；进线柜及馈线柜试验应符合低压开关柜标准要求；UPS主机柜和稳压柜试验除了符合低压柜试验一般要求外，还应符合合同中技术规格书的要求。
检查方法和数量：现场检查每所不少于30%，试验报告全数检查。
10.2接触网设备调试
10.2.1接触网悬挂装置调整
最小空气绝缘距离；设计限界；拉出值；接触线高度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和数量：现场检查每站（区）不少于30%。
10.2.2接触轨支撑调整
最小空气绝缘距离；设计限界；接触轨面高度、与轨面中心线距离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方法和数量：现场检查每站（区）不少于30%。
10.2.3隔离开关试验和调试
耐受压试验；主回路测量；检查隔离开关是否分合到位；手动操作隔离开关分合到位；隔离开关电动机构与开关分合同步性；隔离开关分合闸试验；隔离开关与机构动作，电气联锁信号无误，有关连接部位无松动，机构传动平稳，无异常情况。
检查方法和数量：现场、试验报告全部检查。
10.2.4分段绝缘器调整
安装高度为基准调整滑道与轨道平行；调整安装好的分段绝缘器滑道下缘、接触线下缘构成平面应与轨道面平行。
检查方法和数量：现场、试验报告全部检查。
10.2.5限界检查
限界检查：牵引网冷滑试验前对轨行区的设备限界进行检查，是否存在侵限情况。
10.2.6冷滑试验
冷滑试验：牵引网不带电的情况下，轨道车牵引运行，检查受电弓或受电靴与接触网或接触轨的弓网关系是否满足要求，是否存在打弓，接触网或接触轨设备部件安装质量和性能是否满足要求。
检查方法和数量：试验报告全部检查。
10.2.7热滑试验
牵引网绝缘测试：牵引网送电前进行。
牵引网导通检测：送电后对牵引网进行验电，验证牵引网送电区域是否正常带电。
热滑试验：热滑试验是城市轨道交通列车带电运行的一种试验，是对牵引供电系统特别是牵引网的一种电气性能试验，验证列车与牵引网整体配合情况和运行状态，是否存在电火花，是否产生放电现象。
检查方法和数量：试验报告全部检查。
10.2.8接触网供电方式测试
接触网单边供电能力测试、接触网大双边供电能力的测试、接触网大单边供电能力测试、接触网越区供电能力测试。
检查方法和数量：试验报告全部检查。
11与验收质量有关的监理过程
11.1验收前应检查设备安装工程的验收依据，单位工程、分部分项工程、检验批验收程序应符合国家相关部门下发的验收管理办法，验收标准应符合国家验收标准及地方验收标准。 
11.2验收的项目及质量标准应符合使用验收依据的要求。
11.3验收应形成成文信息，归档文件内容、范围应符合GBT50328《建设工程文件归档规范》的要求，包括文件质量要求，立卷流程、原则和方法，卷内文件排列，案卷编目，案卷装订与装具及案卷目录编制等。
12与试运行及运营有关的监理过程
监理应负责对工程质量缺陷进行检查和记录，对工程质量缺陷原因进行调查分析并确认责任归属，对承包商修复部分的工程质量进行验收，合格后予以签认。对非承包商造成的工程缺陷、应核实修复工程的费用和签署工程款支付证书，并报委托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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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规范性附录）
城市轨道交通工程供电系统监理过程主要见证点和见证方式
	序号
	阶段
	项目
	监理内容
	见证方式
	检查方式

	1
	设计阶段
	设计输入
	资料检查
	R
	

	
	
	初步设计
	资料、图纸检查
	R
	

	
	
	详细设计
	资料、图纸检查
	R
	

	2
	制造阶段
	变压器
	制造过程检查
	P
	查生产线质检卡、测试记录

	
	
	
	检验能力检查
	W
	查资质证书、台帐及校验证书

	
	
	
	原材料采购
	R
	查检验报告（供货厂家出厂试验报告、质量合格证明、进货检验记录等）

	
	
	
	铁芯加工
	R/P
	查车间记录（硅钢片剪切质检卡及铁芯质检卡）

	
	
	
	高压线圈绕制
	R/P
	查车间记录；高压绕制、装模、脱模质检卡，浇注记录。

	
	
	
	低压线圈绕制
	
	查车间记录（低压绕制质检卡）

	
	
	
	线圈直阻、绝缘
	R/P
	查车间记录（测试记录）

	
	
	
	树脂浇注
	R/P
	查车间记录（浇注记录）

	
	
	
	成品装配
	R
	现场监理（成品装配质检卡、测试记录）

	
	
	
	出厂试验
	W
	参加工厂试验；查看试验报告

	
	
	
	出厂验收
	R/W
	首批参加验收

	3
	
	整流器
	制造过程检查
	P
	查生产线质检卡、测试记录

	
	
	
	检验能力检查
	W
	查资质证书、台帐及校验证书

	
	
	
	元器件进货
	R
	审查检验报告

	
	
	
	原材料进货
	R
	审查检验报告

	
	
	
	组装检查
	R
	审查车间记录、装配质检卡及外观

	
	
	
	设备调试
	W
	参加工厂试验；查看试验报告

	
	
	
	出厂试验验收
	H
	

	4
	
	开关柜
	制造过程检查
	P
	查生产线质检卡、测试记录

	
	
	
	检验能力检查
	W
	查资质证书、台帐及校验证书

	
	
	
	元器件进货
	R
	审查检验报告

	
	
	
	原材料进货
	R
	审查检验报告

	
	
	
	组装检查
	R
	审查车间记录、装配质检卡及外观

	
	
	
	设备调试
	W
	参加工厂试验；查看试验报告

	5
	安装阶段
	设备到场
	开箱验收
	W
	签认开箱记录

	
	
	
	设备验收
	R /W
	审查合格证明文件

	
	
	设备安装
	设备基础安装
	P
	抽测

	
	
	
	设备安装
	P
	观察检查

	6
	调试阶段
	单体调试
	单体调试
	R/P
	现场检查；检查试验报告

	
	
	系统调试
	系统调试
	R/P
	现场检查；检查试验报告


R为文件见证，W为现场见证，H为停止见证，P为日常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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